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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高校电气电子工程创新大赛
各阶段参赛作品要求及评选说明
1、初赛（区域赛）阶段
初赛时间：2023年4月21日至2023年5月10日
初赛作品来源：参加初赛的作品均来自于各高校的推选作品，不受理其它来源的作品。
初赛作品要求：初赛环节主要考察参赛作品的可研报告（模板见附件2）。对参赛作品要求如下：
（1）作品形式：提交可研报告；
（2）其他佐证材料：作品设计书，可研报告介绍视频等；
（3）作品要求：可研报告必须紧扣赛题，在赛题范围内选择内容，须具备完整、科学、前沿、可行等特征；可研报告要求图文并茂，总篇幅不超过30页（不含附件）；
（4）作品展示：需提交电子版（Word+PDF）和纸质版，答辩须准备PPT。答辩形式、答辩时间等具体内容另行通知。
初赛作品评选：初赛阶段评价分两部分，即作品审查评价和答辩环节评价。
（1）作品审查评价
根据各参赛队提供的文档资料，由赛区负责高校组织赛区学术委员会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每个作品或项目进行评价。
（2）答辩环节评价
参赛队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PPT的形式介绍参赛作品；评委针对参赛作品提问、参赛团队成员（不包含指导老师）回答。各参赛队介绍作品的研发目标、拟采取的方案、创新以及其他相关事宜。专家组进行质询。
参赛队伍作品成绩由上述两部分成绩组成，作品审查评价比例为60%，答辩环节评价比例为40%。
在所有参赛作品审查和答辩结束后，由评委统一打分确定初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作品类奖项（一等奖作品数量不超过该赛道有效参赛作品的20%，二等奖作品原则上不超过该赛道有效参赛作品的30%）。初赛一等奖作品进入复赛。

2、复赛（全国赛）阶段
复赛时间：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15日
复赛作品来源：参加复赛的作品均为来自各赛区初赛一等奖的作品，不受理其它来源的作品。
复赛作品要求：复赛环节主要考察参赛作品的初步设计，对参赛作品要求如下：
（1）作品形式：如为硬件作品，需提交完整样机，且能够完成设计方案中提及的主要功能；如为软件作品，需提交封装完整的应用软件，且能完成设计方案中提及的主要功能；
（2）其他佐证材料：作品设计书，作品使用说明书，实验测试或使用视频等；
（3）作品要求：作品需符合赛题范围要求，具备良好的展示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作品总体完成度不低于70%；
（4）作品展示：视频展示与答辩时操作演示。
复赛作品评选：作品评选分作品展示、答辩、评委打分三个环节。
（1）作品展示环节：参赛队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视频展示与答辩时操作演示相结合的方式介绍参赛作品。
（2）答辩环节：由评委针对参赛作品提问和参赛团队成员（不包含指导老师）回答两部分组成。
（3）评委打分环节：在所有参赛作品展示和答辩结束后，由评委统一依据评分标准进行打分，筛选出的作品进入决赛。

3、决赛（全国赛）阶段
决赛时间：2023年8月15日至2022年8月31日
决赛作品来源：参加决赛的作品均来于复赛晋级决赛作品，不受理其它来源的作品。
决赛作品要求：决赛阶段是作品（成果）展示说明论证的重要阶段，为了体现“工程性”、“创新性”大赛主题，该阶段需要参赛团队提供经过工程实践或工程试验过的最终成果，对工程成果的结构、算法、指标、团队协作分工等做全面的展示，特别要对“创新”要素在工程成果中的贯穿情况做充分论述。对于参赛队的具体要求如下：
（1）提供完整作品的展示文字资料，包括作品情况，创新点的应用，解决的关键技术，作品的可推广性、经济性，团队的构成，团队成员的参与度等说明。
（2）提供完整作品现场演示。对于无法现场展示的工程成果，需要做全方位的视频展示。
（3）接受赛事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对作品或项目的实用性现场考察、质询、检测和评价。
（4）参赛团队按项目分组进行汇报展示，由团队学生代表向专家讲解项目方案以及具体实物模型或算例的实用性，由专家进行打分。
（5）在赛事规定时间点，参赛队按时提交作品，作品由承办方统一封存，并不得修改。未在指定时间、地点提交作品的参赛队伍，视为主动放弃。
决赛评价要求：决赛阶段将在评价项目选题的前沿性、方案的科学性、设计的合理性基础上，重点评价项目实施的达成度、复杂度、创新性等内容。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评价。
（1）作品的独立完成度及吻合性：结合队员及指导教师组成结构，评价作品反映的本研学生知识结构和水平；
（2）作品的科学性及技术方案的合理性：结合选题方案的科学性和方案合理性，评价作品反映的本研学生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水平；
（3）作品的创新性及创新程度：结合选题的前沿性和知识运用的灵活性，评价作品反映的本研学生知识再创造能力、科学创新能力以及工程实践能力；
（4）作品技术要素外的综合评价：从立德树人与卓越人才培养的角度，以及从解决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方面，评价作品在工程伦理、经济性等方面分等级定性评价其作品的社会意义与经济贡献的大小及可行性。
决赛评价方法：决赛阶段评价分两部分，即作品审查评价和现场展示评价。
（1）作品审查评价
根据各参赛队提供的文档资料及作品，由赛事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现场对每个作品或项目进行考察、质询、检测和评价。文档资料包括：技术总结报告，PPT展示以及音视频等佐证资料；如有实际应用，可提供应用证明等佐证资料。
（2）现场展示评价
各参赛队现场介绍作品的研发目标、方法、核心技术、过程、创新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如可能，现场展示运行状态及结果。对于大尺度时间过程，可用录制视频方式现场展示作品工作过程及结果。专家组及现场观众可以进行质询。专家组现场评价打分。
（3）参赛队伍作品决赛成绩由上述两部分成绩组成。
